










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410000
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380 号汇金苑 9 栋 537 房 长沙

轩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

汪金连(0731-82684117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7 月 05 日

申请号：202310810359.4 发文序号：202307050126792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08103594

申请日：2023 年 07 月 03 日

申请人：浙江大学

发明人：孔圣凡,李尧,闫硕,苏李成,刘博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基于区块链交易的分布式供热水系统及调度方法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10 项

说明书 1 份 5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2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HFXR-230247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陈英云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410000
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380 号汇金苑 9 栋 537 房 长沙

轩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

汪金连(0731-82684117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6 月 02 日

申请号：202310646036.6 发文序号：202306020072375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06460366

申请日：2023 年 06 月 01 日

申请人：浙江大学

发明人：闫硕,孔圣凡,苏李成,刘博,李尧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熔融盐与压缩空气耦合的综合能源系统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7 项

说明书 1 份 5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1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HFXR-230219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陈英云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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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第7960286号

             

外观设计专利证书

外 观 设 计 名 称：智能显示器（供热）

设 计 人：孔圣凡

专 利 号：ZL 2022 3 0756589.3

专 利 申 请 日：2022年11月14日

专 利 权 人：浙江大学

地 址：100072 北京市丰台区张郭庄小区44号楼5单元502

授 权 公 告 日：2023年03月28日 授 权 公 告 号：CN 307940700 S

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经过初步审查，决定授予专利权，颁发外观设计

专利证书并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。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。专利权期限为十五年，自

申请日起算。

专利证书记载专利权登记时的法律状况。专利权的转移、质押、无效、终止、恢复和专利权

人的姓名或名称、国籍、地址变更等事项记载在专利登记簿上。

局长

申长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03月28日

*202230756589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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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第7960286号

专利权人应当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年费。本专利的年费应当在每年11月14日前

缴纳。未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，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。

 

申请日时本专利记载的申请人、设计人信息如下：

申请人：

浙江大学

设计人：

孔圣凡


